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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南 順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1) 

 
 

 

沒收未獲領取之股息  

 

根據南順(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本公司之董事會

(「董事會」)可於宣派股息日期起計六年後沒收仍未獲領取之股息作為本公司之利

益。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以下於二零二二年三月二十二日仍未獲

領取的股息將予以沒收及復歸本公司: 

 
股息類別 宣派股息日期 每股股息 

   (港元) 

2003:     末期 2004年3月18日 0.06 

2004:     中期 2005年1月19日 0.06 

2004/05:  末期 2005年9月14日 0.07 

2005/06:  中期 2006年2月28日 0.06 

末期 2006年10月11日 0.07 

2006/07:   中期 2007年2月28日 0.06 

 末期 2007年11月13日 0.08 

2007/08:   中期 2008年3月18日 0.06 

 末期 2008年11月18日 0.09 

2008/09:   中期 2009年2月18日 0.06 

 末期 2009年11月18日 0.09 

2009/10: 中期 2010年3月2日 0.06 

 末期 2010年11月16日 0.10 

2010/11: 中期 2011年2月15日 0.06 

 末期 2011年11月29日 0.10 

2011/12: 末期 2012年11月20日 0.08 

2012/13: 中期 2013年2月28日 0.06 

 末期 2013年11月20日 0.12 

2013/14: 中期 2014年2月28日 0.08 

 末期 2014年11月26日 0.13 

2014/15: 中期 2015年2月4日 0.08 

 末期 2015年11月18日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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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權收取但仍未收取以上股息或仍未兌現該等股息單之股東，請於二零二二年三月

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聯絡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鄭文英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令海先生 羅啟耀先生 

 黃嘉純先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集團董事總經理： 何玉慧女士 

黃祖暉先生  
  
非執行董事：  

周祥安先生 

黃上哲博士 
 

  
  
 


